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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金 13,600 万人民币，现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投资金额：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2,240 万元人民币，占辽宁

洪城环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90%。 

●本次对外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目前尚未开展业务，预计对 2017年业绩影响较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洪城水业”）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营口市城

市污水处理 PPP 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该项目进行投资并授权相关管理层进

行商务谈判并签订正式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临 2017-043）。 

根据中国采购与招标网、辽宁省政府采购网及营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于

2017年 12月 8日发布的《营口市城市污水处理 PPP项目——社会资本合作方选

择进行公开招标中标结果公示》，洪城水业及其他联合体成员为营口市城市污水

处理 PPP 项目中标单位。 

为运营该项目，公司与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辽宁洪



城环保有限公司。本次投资标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600 万元，公司出资人民

币 12,240 万元，占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90%。 

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无需董事会审议。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800MA0UQG7C2Y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市渤海大街西 93号 113-195  

5、法定代表人：付方俊 

6、注册资本： 13,600万人民币 

7、营业期限：长期  

8、经营范围：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运营及技术服务咨询；城市污水

收集处理（污染物减排）；再生水利用及污水处理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洪城水业与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其他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名称：中联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俞义泉 

注册资本：10,562 万元 

注册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后埭溪路 28号皇达大厦 28楼 

经营范围：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自来



水生产和供应；环境卫生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其他水的处理、利用与

分配；水源及供水设施工程建筑；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水资源管理；

天然水收集与分配；市政设施管理；绿化管理；园林景观和绿化工程施工；其他

未列明土木工程建筑（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事项）；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节能技术推广服务；其他未列明科技推广和应用服

务业；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对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 

四、 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系公司新设控股子公司，目前尚未开展相关业务。但

其作为营口市城市污水处理 PPP项目的特许经营权主体，将承担存量项目的运营、

维护以及增量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运营、服务和维护之职能，对该项目的运

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 风险分析  

辽宁洪城环保有限公司因刚刚成立，目前尚未开展业务，经营管理上存在一

定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其治理结构，加强内外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作，建

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并根据市场情况尽快开展相关业务，不

断适应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营口市城市污水处理 PPP项目获得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及其他联合体成员还

需与招标人签订特许经营权协议，合同金额、条款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